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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6】第 34 号 

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4 月 27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

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作价超过上市公司 2015 年末经审计总资

产的 100%，且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

的成功实施为前提，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。本次交易前，兴业投资持有上市公

司 24.69%股权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，兴业投

资将与朱军红、高波和园联投资将建立一致行动关系，届时兴业投资

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1.61%的股权，慧聪建设、锐景

慧杰、郭江、刘军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3.84%的股权，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本次交易（含募集配套资金）完成后，慧聪建设、锐景慧

杰、郭江、刘军作为一致行动人所持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投资所

持股权对比相差 0.85%，兴业投资与朱军红、高波和园联投资建立一

致行动关系后，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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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额为 7.77%，请说明本次交易方案设计是否规避《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第十三条中关于借壳上市的规定，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就此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失败，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

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将低于交易对手方，本次收购将不符合《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。请说明“本次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”的合规性，请

财务顾问和律师就此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兴业投资将与朱军红、高波和园联投资

建立一致行动关系，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1.61%的股权，请补充说明

上述股东建立一致行动关系是否触发要约收购，并请财务顾问和律师

就此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截止本预案签署日，交易对手方慧聪建设和锐景慧杰尚未持

有标的公司股权，本次交易方案依赖于慧聪网以知行锐景作为整合主

体对标的业务的内部重组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权属是否清晰，是否符合《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相关条款的规定，并请财务顾问就此发表明确

意见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仍需要履行的审批或审

议程序以及目前的进展情况； 

（3）补充披露标的业务的内部重组预计完成时间，并结合标的

资产内部重组进程分析本次交易方案是否具有重大不确定性，并请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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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顾问就此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4）在“重大事项提示”部分对本次交易方案可能存在的重大

不确定性进行风险提示。 

3、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将根据业绩完成率所处区段

按照确定的股份和现金进行补偿，且当慧聪建设和锐景慧杰无法全额

承担《框架协议》下的补偿义务时，慧聪网将负责对差额部分进行补

偿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根据业绩完成率所处区段进行补偿方式与预案披

露的业绩补偿公式存在差异的原因，并说明这种补偿方式是否能够完

全覆盖业绩承诺补偿要求，请财务顾问就此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慧聪网对业绩承诺差额部分进行补偿的具体方案，

并说明慧聪网对此次交易进行业绩承诺兜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，请财

务顾问和律师就此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本次交易中，交易对手方慧聪建设和锐景慧杰承诺，2016 年

度、2017年度、2018年度知行锐景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1.3 亿元、

1.69亿元和2.197亿元，而标的公司2015年净利润为4295.44万元，

承诺业绩与过往业绩差异较大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最近 2 年标的公司经营实体财务数据（如营业收

入、营业成本和净利润等）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是否已扣除知行锐景向 OT 公司支付

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和向北京橙三角支付的技术服务费，并对此进

行风险提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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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结合标的公司过往经营业绩、已签订合同、前次收购业绩

承诺完成情况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承诺业绩大幅增加的依据，请财务

顾问及会计师就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4）在预案重大事项提示部分就承诺业绩能否实现做出重大风

险提示。 

5、截至 2016年 2月 29日，标的公司资产账面净值约为 5,477.56

万元。根据坤元评估提供的预估值结果，本次重组标的公司 100%股

权的预估值为 208,300 万元，预估增值 202,822.44 万元，预估增值

率 3,702.79%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形成的商誉金额，并在重大事项提示部分就可能

出现的商誉减值进行重大风险提示； 

（2）标的资产于2015年被慧聪网以约15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，

本次上市公司收购金额较标的资产前次收购增加约 5亿人民币，请以

具体数据说明标的资产在此期间资产状况是否大幅改善，盈利能力是

否大幅增强，并请财务顾问就交易标的估值大幅提升的合理性发表明

确意见；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与标的公司同行业的其他收购案例，并对上市

公司本次交易标的估值进行对比分析。 

6、预案显示，知行锐景 2016年度净利润=（2016年度知行锐景

经审计的经营性利润总额+截至结构性合约终止日北京橙三角科技有

限公司经审计的经营性利润总额+截至结构性合约终止日知行锐景应

向 Orange Triangle. Inc 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）×（1-知行锐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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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所得税税率））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截至结构性合约终止日北京橙三角科技有限公司

经审计的经营性利润总额所包含的时间区间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截至结构性合约终止日知行锐景应向 Orange 

Triangle. Inc 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应计入的财务期间，并说明将

其计入知行锐景 2016 年度净利润的合理性，请财务顾问就此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7、请以图表形式补充披露慧聪网与北京橙三角的控制关系、慧

聪网对知行锐景的控制情况、知行锐景的权益所有情况。 

8、请补充披露中关村在线内部重组及知行锐景 VIE 结构的拆除

过程中，相关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、资产、人员等的转移安排，并说

明内部重组完成后，知行锐景是否还需要继续支付知识产权费等。 

9、请补充披露中关村在线近 3 年的 PV、UV、注册用户数等数据，

说明数据来源，并与同类型网站进行比较。 

10、请补充披露万维家电网的经营业务、GMV、SKU、PV、UV 等

业务经营数据。 

11、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核心团队的具体构成概况，主要人员（包

括但不限于管理层人员、核心技术人员）的简历、从业经历、在原公

司任职情况，本次并购完成后对前述核心人员的任职安排、竞业限制

安排及保证核心团队稳定性的相关措施与后续安排。 

12、请补充披露知行锐景是否与北京中关村在线数字信息技术有

限公司或其它主体就中关村在线域名及标的资产权属存在纠纷，并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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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13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1 日 

 

 


